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12398 能源监管热线投诉处理办法》

的通知

国能发监管规〔2024〕86 号

各司，各派出机构，有关直属事业单位，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

责任公司、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各有关能源企业：

为了进一步规范能源监管投诉处理工作，保障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

法用能权益，现将制定的《12398 能源监管热线投诉处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

遵照执行。

国家能源局

2024年 11 月 1日

12398 能源监管热线投诉处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能源监管投诉处理工作，保障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能源企业提供的用能服务保障不满意，

主张维护其用能权益的，可以提出投诉。

第三条 能源监管投诉处理坚持依法、及时、高效、为民的原则。

第四条 国家能源局设立 12398 能源监管热线平台（以下简称 12398热线平

台），12398热线平台通过 12398 电话、微信公众号、移动应用程序（APP）、

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统一接收投诉事项。

12398热线平台由 12398 能源监管热线中心（以下简称 12398热线中心）运

营管理。



第五条 国家能源局负责指导监督全国能源监管投诉处理工作。国家能源局

派出机构负责监管辖区内能源企业投诉办理情况并处理投诉的异议申诉事项。能

源企业负责办理与其相关的投诉事项。

第六条 投诉人反映诉求属于信访、举报等事项的，依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章 投诉接收

第七条 投诉人通过 12398 热线平台投诉，应当提供以下材料或者信息：

（一）投诉人基本情况，包括自然人姓名、有效身份信息、有效联系方式；

法人名称、住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姓名、有效身份信息、有效联

系方式；其他组织合法有效信息；

（二）被投诉人基本情况，包括被投诉人名称及其所在地；（三）投诉请求、

主要事实。

第八条 12398 热线中心收到投诉事项后应当及时在投诉举报处理信息系统

中记录，并在 1个工作日内将投诉工单派发至相关能源企业总部办理，同时转属

地派出机构进行监管；对于属于其他部门监督管理的，应当向投诉人做好解释说

明。

第三章 投诉办理

第九条 能源企业收到投诉工单后，应当及时办理。根据不同情形分别作出

处理：

（一）属于能源企业责任的，应当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妥善解决；

（二）不属于能源企业责任或确无事实依据的，应当做好解释说明。

第十条 能源企业应当自收到投诉事项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作出办理结论，

并采取电子邮件、短信、信函或电话等方式答复投诉人，答复内容应包括办理情

况、办理结论及依据，可以采取的申诉、仲裁、诉讼等救济途径。投诉人要求书

面答复的，应当给予书面答复；投诉人对投诉办理结论不满意的，应当主动出具

书面答复。

第十一条 能源企业办结投诉事项后，应当及时在投诉举报处理信息系统中

反馈办理结果，包括投诉属实情况、责任认定情况、投诉办理过程、投诉人满意

情况、答复情况等内容。

第十二条 12398 热线中心应当自收到办结反馈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回访投

诉人，并如实记录回访情况。

第四章 异议申诉



第十三条 向 12398热线平台反映的投诉事项经能源企业处理后，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投诉人可以向 12398热线平台提出申诉：

（一）对能源企业作出的投诉办理结论存在异议的，可以自收到能源企业答

复之日起提出申诉；

（二）能源企业未在规定期限内告知投诉办理结论的，可以在办理期限届满

之日起提出申诉。

第十四条 投诉人提出申诉应当提供能源企业办理投诉情况，说明申诉请求、

理由、事实依据等。

第十五条 申诉事项实行属地管理原则，由申诉事项发生地属地派出机构处

理。12398热线中心收到申诉事项后，应当在 1 个工作日内转相关派出机构处理。

对于在全国或者能源行业有重大影响，或者申诉对象为能源央企总部的事

项，国家能源局可提级处理或者指定派出机构处理。

第十六条 对于符合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要求的申诉事项，国家能源局及其

派出机构原则上应当受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

（一）未提供第十四条规定的信息或者材料的；

（二）不属于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监管职责的；

（三）申诉人与被申诉人已经达成和解并执行的；

（四）申诉事项正在处理或者已经处理完毕的；

（五）申诉事项已经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等法定途径处理的；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另有规定的。

第十七条 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诉材料之日起 5 个工作日

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

不予受理的，应当以电子邮件、短信、信函或电话等方式告知申诉人，并说

明理由以及申诉人可以采取的复议、诉讼等救济途径；申诉人要求书面答复的，

应当给予书面答复。

第十八条 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应当对受理的申诉事项进行调查核实，

根据不同情形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诉请求事实清楚，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予

以支持；



（二）申诉请求缺乏事实根据或者不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规

定的，不予支持；

（三）申诉请求事由合理但是缺乏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依据的，

应做好解释说明。

依照前款第（一）项规定作出支持申诉请求决定的，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应

当责令或者督促被申诉人执行。

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发现被申诉人违反有关能源法律、法规、规章的，

应当依法进行查处。

第十九条 申诉事项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60日内办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

以延长办理期限，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 30日，并告知申诉人延期理由:

（一）申诉事项复杂，涉及多方主体的；

（二）申诉事项调查取证困难的；

（三）申诉事项需要专业鉴定的；

（四）申诉人提出新的事实、证据，需要进行调查核实的；

（五）其他需要延长办理期限的。

第二十条 申诉人向 12398 热线平台申请撤回申诉的，可以终止办理。申诉

事项涉及违法违规的，应当继续依法依规查处。

第二十一条 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应当自作出办结决定之日起 3个工作

日内以电子邮件、短信、信函或电话等方式答复申诉人，答复内容应当包括调查

核实情况、处理结果、依据以及申诉人可以采取的复议、诉讼等救济途径；申诉

人要求书面答复的，应当给予书面答复；申诉人对申诉办理结果不满意的，应当

主动出具书面答复。

第二十二条 12398热线中心应当自收到申诉办结反馈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

回访申诉人，并如实记录回访情况。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三条 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应当建立健全投诉事项办理督办、考

评、通报、问责、申诉、转办等机制，定期向社会公布投诉处理情况和典型问题。

第二十四条 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应当加强投诉数据分析研判，查找普

遍性、倾向性问题，研究完善政策措施，推动共性问题有效解决。



第二十五条 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对辖区内能源企业处理投诉事项的情况实

施全过程监管，掌握能源企业办理、答复等情况，并对能源企业办理投诉的情况

进行抽查。

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发现能源企业投诉处理不当的，应当进行督办；发现能

源企业存在违反有关能源法律、法规、规章行为的，应当依法依规进行查处。

第二十六条 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能源企业、12398热线中心工作人

员对于在处理投诉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应当予以保密。

第二十七条 能源监管投诉处理工作人员在投诉处理工作中存在滥用职权、

以权谋私等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责任。

第二十八条 能源企业存在提供虚假材料、打击报复投诉人等行为的，由国

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责令整改，符合行政处罚条件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25年 1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国家能源局

关于印发<12398能源监管热线投诉举报处理办法>的通知》（国能监管〔2017〕
25号）同时废止。


